
四川德维阀门有限公司

产品表面油漆喷绘车间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10月 17日，四川德维阀门有限公司《产品表面油漆喷绘车间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在厂区原址内新建 600m2油漆喷绘车间，配套建设一条喷漆涂装生产

线及废气处理设施，利用原有办公楼 1楼增设 258m2食堂及配套设施；原有试压

水池旁增设一台超声波清洗设备，不新增劳动定员。年加工 4300台阀门、1800

台驱动装置表面喷绘。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0年 3月，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产品表面油漆喷绘车间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年 3月 5日取得自贡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自

环准许[2020]9号）。项目建成至今，未接到环境投诉，未发生环境违法事件，

无环境行政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90万元，实际环保设施（措施）投资 15.5万元，占总投资

17.22%。

（四）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范围为四川德维阀门有限公司产品表面油漆喷

绘车间项目的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验收调查内容为施工期和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效果。



二、工程变动情况

参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更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号），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环保措施基本与环评一致，其发

生的局部变动不属于环评重大变动，不需要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废水

项目已建水帘循环水池，同时定期向水帘循环水池中投加絮凝剂PAC，以减

少循环水中污染物浓度，定期清掏循环水池漆渣，清掏漆渣交资质单位处理，絮

凝沉淀后的水帘循环水循环使用。食堂废水经厂区已有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排

入园区管网。

（2）废气

调漆、喷漆、烘干时产生的漆雾、有机废气经水帘漆雾处理装置+二级活性

炭吸附后经 15m排气筒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小。有机废气排放浓度、排放速

率符合《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

相关要求。

（3）噪声

喷漆房结构为密闭彩钢板厂房，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吸声材料，风机

出口柔性连接、独立基础、基础减振、距离衰减等可使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4）固废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废活性炭、废油漆桶、废纤维过

滤棉、漆渣收集后危废间暂存并定期交由珙县华洁危险废物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食堂垃圾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法进行分类收集，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

理。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水环境调查结论

项目已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絮凝沉淀后的水帘循环水循环使用。食堂废水

经厂区已有隔油池+化粪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

标准后排入园区管网。在板仓工业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一级A标准后排入釜溪河，对地表水环境

影响小。






